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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  黃埔自宋代開村以來，因處於珠江前後航道的交匯處，逐漸成為往來船隻
停泊點。清代康熙開海後，因澳葡拒絕外國商船停泊澳門，中方遂指定黃
埔港作為停泊處，並在黃埔村設粵海關掛號口，建立管理機構。康熙五十
年後，朝野發生了澳門、黃埔和虎門等口岸停泊外國商船的爭論，但並未
改變黃埔港停泊處的地位。外商停泊黃埔期間，曾欲仿澳門之例建房，遭
官府拒絕，但村民卻建立一些簡易棧房，供外商堆放貨物或作他用。由於
外國商船雲集，黃埔村的發展呈現明顯的亦村亦市特色。

關鍵詞  清前期；黃埔；澳門；外國商船

黃 埔 村 現 屬 於 廣 州 市 海 珠 區 新 滘 鎮 管 轄，
清 代 屬 番 禺 縣 茭 塘 司 轄 區， 其 地 位 於 茭 塘 司 北
部 河 南 洲 平 原 圍 田 區 的 東 段， 與 其 相 鄰 村 落 有
西 面 的 琶 洲 村、 東 南 方 的 深 井 村、 西 南 方 的 崙
頭 村， 是 珠 江 前 後 航 道 的 交 匯 處， 河 面 開 闊，
水 深 適 宜， 是 天 然 良 港。 黃 埔 村 在 清 代 一 口 通
商 時 期， 因 大 量 的 外 國 商 船 出 入 廣 州， 均 要 在
此 停 留， 出 現“ 夷 舟 蟻 泊 ” 的 繁 榮 景 象。 黃 埔
港 是 研 究 清 前 期 海 外 貿 易 史 繞 不 開 的 話 題， 相
關 著 述 多 有 涉 及， 但 從 外 國 商 船 雲 集 的 視 角 進
行 論 述， 並 不 多 見。 本 文 試 圖 從 清 前 期 中 國 官
府 對 黃 埔 村 海 域 停 泊 夷 舟 的 爭 論 以 及 外 商 請 求
在 此 仿 照 澳 門 建 屋 遭 拒 等 為 重 點， 揭 示 傳 統 村
落在海洋貿易時代亦村亦市亦港的特色。

一、海洋貿易線路中的黃埔村

唐 宋 時， 河 南 地 區 已 形 成 不 少 洲 島，“ 江
南 洲， 周 回 九 十 里。” 1 一 般 認 為， 宋 代 黃 埔 形
成 了 村 落， 由 羅、 馮、 胡 等 大 姓 遷 入 開 村， 另
一 大 姓 梁 氏 在 明 初 遷 入。 2 乾 隆 十 一 年 黃 埔 村
《 重 修 北 帝 廟 碑 記 》 也 說：“ 我 鄉 神 廟 …… 創

自皇宋”。 3 明初黃埔村已有一定的人口規模，
設 有 教 化 鄉 民 的 申 明 亭， 清 代 黃 埔 村 人 梁 松 年
（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） 在《 夢 軒 筆 談 》 卷 三 說：“ 余
鄉 鄰 族 馮 氏 有 一 坊， 名 申 明 亭， 鄉 中 人 洎 諸 故
老， 皆 不 知 所 謂。 有 里 老 詢 余 申 明 之 義 …… 大
抵 洪 武 時， 余 鄉 於 此 建 申 明 亭。 亭 廢， 仍 舊 以
為 里 名 也。” 4 申 明 亭 建 於 明 初， 說 明 經 歷 宋 元
開發，黃埔村在明代已被納入官府管理中。

宋 元 黃 埔 村 的 發 展， 與 外 貿 密 不 可 分。 宋
代 扶 胥 港 逐 漸 淤 積， 黃 埔 水 域 的 琵 琶 洲 逐 漸 成
為 海 舶 碇 泊 的 外 港。《 宋 史· 外 國 傳 》 記 載 進
入 中 國 的 貢 船， 經 三 佛 齊、 天 竺 山、 賓 頭 狼 山
後，“ 又 行 二 十 晝 夜， 度 羊 山、 九 星 山， 至 廣
州 之 琵 琶 洲 ”。 5 宋 人 方 信 孺 云：“ 琵 琶 洲 在 郡
東 三 十 里， 以 形 似 名， 俗 傳 洲 在 水 中， 雨 水 升
降，蓋海舶所集之地也。”� 隨着來往船隻增多，
官 府 開 始 派 駐 機 構 以 維 持 商 貿 秩 序。 明 洪 武 三
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官 府 在 番 禺 設 了 五 個 巡 檢 司， 其
中 黃 埔 村 隸 屬 於 茭 塘 巡 檢 司 管 轄。 7“ 茭 塘 之 地
瀕海，凡朝墟夕市，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。
甿 家 之 所 有 則 以 錢 易 之， 蛋 家 之 所 有 則 以 米 易
之。” � 所 謂 的“ 海 鮮 ”“ 蛋 家 ”， 反 映 了 這 一
區域具有明顯的海洋經濟特色。

明 中 後 期 參 與 廣 交 會 的 海 舶 大 多 從 澳 門 進
入廣州，黃埔村是經過地之一。據利瑪竇記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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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

市集的習慣，一次是在一月，展銷從印度

來的船隻所攜帶來的貨物；另一次是在六

月末，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。這些市集

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，

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。9

萬 曆 中 後 期，“ 西 洋 古 里， 其 國 乃 西 洋 諸
番 之 會。 三 四 月 間， 入 中 國 市 雜 物， 轉 市 日 本
諸 國 以 覓 利， 滿 載 皆 阿 堵 物 也。 余 駐 省 時， 見
有 三 舟 至， 舟 各 齎 白 金 三 十 萬， 投 稅 司 納 稅，
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。”10 這種交易會一直持續
到崇禎初年。11 黃埔村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路線
的重要節點。

明 後 期， 因 來 往 船 隻 頻 繁， 黃 埔 村 的 基 礎
設 施 也 日 趨 完 善。 赤 崗 塔、 琶 洲 塔、 蓮 花 塔 三
塔 於 珠 江 出 海 口 岸 邊 建 立， 對 來 往 珠 江 的 商 船
起到了引航作用。萬曆初期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
明 確 地 標 出 了“ 河 南 十 三 村 ”“ 深 井 ” 的 位
置， 12 黃 埔 與 深 井 為 鄰。 天 啟 三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
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， 時 為 兵 部 尚 書 的 趙 彥 在《 推
補廣州海防參將巡查波羅等處洋船》中說：“本
官 責 任 專 管 廣 州， 駐 紮 東 莞 南 頭 地 方， 統 領 水
兵 三 千 名， 教 習 水 戰。 有 警 督 兵 出 海， 剿 捕 海
倭 賊 盜， 仍 往 來 省 城、 波 羅 東 洲、 官 窯 上 下，
緝 捕 里 水 行 劫 賊 船， 及 彈 壓 香 山、 濠 鏡 等 處 夷
船。”13 這一水域即是當時廣州交易會外商船舶
進 出 的 路 線， 其 中“ 波 羅 東 洲 ” 即 是 黃 埔 村 附
近的水域。

清 代 的 黃 埔 村 仍 然 是 珠 江 中 的 一 個 島 嶼，
據 清 代 梁 廷 枏 在《 粵 海 關 志 》 中 記 載 的《 黃 埔
掛 號 口 》 圖 顯 示， 黃 埔 村 是 一 個 半 弧 形 水 域。
但 比 他 稍 晚 的 梁 松 年 則 說，“ 余 鄉 皆 水 環。 翁
今 精 神 尚 猶 滿 腹， 每 晨 起， 輒 緩 步 鄉 南， 出 鳳
浦 門， 臨 河 延 佇， 看 曙 色、 觀 潮 流、 數 風 帆、
聽蛋歌，以自娛樂。”14 又說：“松，粵人，家
住濱海，出入非舟楫不得行。”15 可見，黃埔村
四 面 環 水， 出 入 須 乘 舟 楫， 不 少 西 方 文 獻 也 稱
其為“黃埔島”。

黃 埔 村 因 四 面 環 水， 風 俗 習 慣 也 呈 水 鄉 特
色， 清 前 期 黃 埔 村 的 梁 氏 與 胡 氏 每 年 都 聯 合 舉
行“洗村”儀式，梁松年說：

余族每歲仲冬，農功始畢，與鄰族胡

同醵錢建道士醮，兩晝三宵，謂之保境，

殆猶古之臘祭也。……家人競資送以茶

米、香楮，喧呼周遍，前後鼓噪，出里南

門西轉至於水濱，乃擲火炬烈四神，燃紙

船，道士步虛，禮畢而返，名曰洗村。16

洗村儀式以到水濱燃燒四神、紙船結束。

清 初 遷 海 對 黃 埔 村 也 有 影 響， 康 熙 三 年
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夏 六 月，“ 徙 茭 塘、 沙 灣 近 海 各 鄉
居 民， 空 其 地 為 界， 外 築 石 礪 山 巔 為 城， 建 墩
台營房。”17 但此時在“兩藩”統治下，廣州外
貿一直沒有中斷過，甚至相當繁榮。18 商業貿易
繁 盛 為 黃 埔 村 人 發 展 手 工 業 解 決 生 計 帶 來 了 契
機， 黃 埔 村 職 業 被 文 獻 明 確 記 載 下 來 的 是 織 帽
業， 源 頭 不 詳。 但 世 居 黃 埔 的 胡、 梁 二 氏 族 譜
均 有 記 載， 胡 位 元 德 係 雍 正 乾 隆 時 人，“ 形 貌
短 小， 晚 更 台 背。 然 賦 性 淳 和， 脫 然 勢 利， 居
常織帽為業，僅供衣食，遂陶然自得。”�� 胡藻
盛（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 年 ） 之 妻 陳 氏“ 孀 居 後， 無 儋
石 儲， 晝 夜 惟 以 結 帽 髻 度 日， 撫 育 子 女， 艱 苦
異常。” 20 梁氏族譜記載：

余鄉昔以織竹帽為業，樣子都雅，可

雨可日，有“黃埔帽”之名，馳於兩廣，

鄉以業傳也。乾隆間，因茭塘獨洲梁阿香

賊党皆戴是帽，官為嚴禁，人有戴“黃埔

帽”者，目為賊黨，帽賤不售，今余鄉無

業帽者。21

梁 阿 香 是 乾 隆 末 年 活 躍 在 番 禺 沿 海 一 帶 著 名 的
海盜，官府苦心多年才將其平定。 22

二、澳門·黃埔·虎門三口停泊洋船之爭

康 熙 二 十 二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開 海 貿 易 並 建 立
四 海 關， 其 中 粵 海 關 下 設“ 正 稅 之 口 ”“ 掛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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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口 ”“ 稽 查 之 口 ” 三 類， 在 廣 東 海 岸 線 上 分
佈 �� 個 子 口。 23 其 中 正 稅 和 掛 號 之 口 具 有 報 關
登 記、 填 寫 稅 單 和 收 受 關 稅 的 功 能， 稽 查 之 口
負責船隻、貨物出入的稽查。黃埔“掛號之口”
設於康熙二十三年，由稅館、夷務所、買辦館、
永 靖 營 和 田 總 汛 等 組 成， 負 責 稽 查 外 國 商 船 進
出 口 貨 物 的 工 作， 隸 屬 於 省 城 大 關， 直 接 對 省
城 大 關 負 責 和 匯 報 工 作。 其 中 稅 館 位 於 醬 園 碼
頭 旁， 主 要 負 責 徵 收 關 稅； 夷 務 所 主 要 負 責 辦
理 外 國 商 船 進 出 黃 埔 港 和 外 國 商 人 進 入 廣 州 的
手 續， 以 及 辦 理 貿 易 事 宜； 買 辦 館 則 為 外 國 商
人 提 供 食 物、 日 用 品 等 後 勤 服 務； 永 靖 營 是 軍
事 機 構， 負 責 保 衛 港 口 安 全； 田 總 汛 為 塘 汛，
負責檢驗來往船隻。

粵 海 關 一 開 始 欲 沿 襲 明 嘉 靖 以 來 的 習 俗，
擬 以 澳 門 繼 續 作 為 外 國 商 船 出 入 貿 易 的 停 泊
地， 但 遭 到 澳 門 議 事 會 的 拒 絕。 澳 門 議 事 會 於
康 熙 二 十 五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向 首 任 粵 海 關 監 督
宜 爾 格 圖 申 明：“ 澳 門 原 設 與 西 洋 人 居 住， 從
無 別 類 外 國 洋 船 入 內 混 泊。” 24 有 鑑 於 此， 宜
爾 格 圖 遂 奏 准 將 其 他 外 國 商 船 移 泊 黃 埔。 康 熙
二 十 七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， 一 艘 荷 蘭 商 船 試 圖 駛 進
澳 門 停 泊， 遭 到 葡 人 的 阻 擊， 粵 海 關 知 悉 後 僅
嚴厲詰責而已。25 之後，直到康熙五十年（����
年 ）， 外 國 商 船 還 曾 移 至 虎 門 掛 號 口 停 泊。 雍
正《 東 莞 縣 志 》 卷 十《 兵 防 》 記 載： 清 初 虎 門
水 汛 有 四 十 一 處， 其 中 橫 當“ 所 當 港 水 最 深，
大艚番舶在此出入”，又“三門也是艚舶出入，
在 此 灣 泊， 候 查。” 可 見， 虎 門 口 外 的 這 些 汛
在雍正之前確為番舶停泊之處。

康 熙 五 十 年 後 又 移 回 黃 埔，“ 澳 門 之 拉
青 角 止 泊 西 洋 彝 船， 而 黃 埔 則 為 紅 毛 諸 國 來 廣
貿 易 灣 泊 之 所 ”。 26 從 此， 外 國 商 船 到 廣 州 貿
易 都 在 黃 埔 停 泊， 基 本 沒 有 被 改 變 過。 如 康 熙
五 十 九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“ 大 西 洋 船 於 六 月 二 十 二
日 進 虎 門 到 黃 埔 灣 泊， 內 從 加 喇 吧 搭 回 福 建 人
魏 鎮 等 六 名 ”。 27 雍 正 二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“ 外
國 洋 船 每 年 來 中 國 貿 易 者 俱 泊 於 省 城 之 黃 埔 地
方，聽粵海關徵稅查貨，並不到澳門灣泊。” 28

雍 正 三 年 六、 七 兩 月， 外 國 十 隻 洋 船 泊 黃 埔，

“ 嚴 飭 牙 行、 通 事 人 等 貿 易 貨 物， 公 平 交 易，
務在歲內乘風信，盡令開發歸國。”29 雍正八年
（���� 年 ） 泊 黃 埔 外 國 船 共 十 一 隻。 30 從 康 熙
末開始，黃埔村已成為外來商船的重要停泊處，
在 粵 海 關 查 貨 徵 稅 後， 再 由 十 三 行 商 人 與 外 洋
商人交易。

雍 正 十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七 月， 因 外 商 船 隻 在
黃 埔 停 泊 時， 早 晚 兩 次 演 放 大 炮， 遂 引 起 廣 東
官 府 的 不 滿， 廣 東 右 翼 鎮 總 兵 李 惟 揚 以 此 為 藉
口， 請 求 將 外 國 商 船 改 在 虎 門 口 外 停 泊，“ 外
洋 商 艘 從 前 皆 在 虎 門 口 外 灣 泊， 迨 康 熙 五 十 年
間， 移 入 番 禺 縣 之 黃 埔， 距 省 城 僅 三 四 十 里。
其 早 晚 操 演 銅 鐵 大 炮， 會 省 之 地， 大 非 所 宜，
請飭令仍在虎門海口灣泊。”31 雍正將李惟揚奏
摺 下 發 給 署 理 廣 東 總 督 鄂 彌 達 和 署 理 廣 東 巡 撫
楊 永 斌 處 理， 兩 人 表 示 同 意 李 惟 揚 說 法， 但 不
同 意 外 國 商 船 停 泊 虎 門 口 岸， 而 是 仍 要 求 外 國
船停泊澳門，理由如下：

虎門巨海汪洋，難以停泊商艘，黃埔

實係逼近省城，停泊亦有未便。查香山縣

之澳門河一帶地闊浪平，可以泊船安穩。

昔年商船原在此停泊，因康熙二十五年監

督宜爾格圖蒙混題請改移黃埔。今臣等酌

議，嗣後外國夷船應仍照舊在澳門海口拉

青角地方與西洋澳夷船隻一同灣泊，實為

兩便。

不 過， 鄂、 楊 的 建 議 並 未 被 雍 正 接 受。 雍
正 又 下 令 鄂 彌 達 確 查， 並 言 明 將 來 若 有 疏 虞，
由 鄂 彌 達 負 責。 32 換 句 話 說， 黃 埔 村 仍 是 外 國
商 船 停 泊 的 重 要 選 項， 前 提 是 約 束 洋 人 放 砲。
雍 正 十 一 年 三 月， 兼 管 粵 海 關 稅 務 的 廣 州 左 翼
副 都 統 毛 克 明 上 奏， 黃 埔 灣 泊 洋 人 船 隻“ 迄 今
四 十 餘 年， 遵 行 罔 替， 相 安 無 事。 …… 如 各 洋
人 凡 遇 節 令 喜 慶 及 船 隻 往 回 口 岸 之 際， 必 演 炮
數 通， 以 宣 揚 利 市。 奴 才 等 任 事 以 來， 即 令
通 事 諭 禁， 不 許 在 內 河 放 炮， 伊 等 俱 帖 然 遵
守。”33 雍正採納了毛克明的意見，外國商船得
以 保 留 停 泊 黃 埔。 雍 正 十 三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八 月
楊永斌上書說，“洋船進口俱在黃埔灣泊”。 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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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乾 隆 元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八 月 二 十 九 日，
一 件 意 外 的 刑 事 案 件 發 生， 又 再 度 引 起 外 國 商
船 停 泊 地 的 討 論。 時 廣 東 提 督 張 溥 以 在 黃 埔 村
停 泊 的 外 國 商 船 夷 人 用 鳥 槍 打 死 崙 頭 村 民 莫 倫
志，再次要求將外來洋船移泊澳門：

 向來鬼子洋船停泊黃埔，每夜施放槍
炮，聲震數里，附近居民已屬不安。今又

持槍傷死鄉民，強悍已極，民人甚為畏怯。

黃埔離省僅二十里，乃腹裡內地，外夷聚

集多人往來省城，五六成群，身帶器械，

登岸傷人，甚非所以綏靖地方也。……仰

懇天恩，仍令外來洋船照舊於澳門內拉青

角灣泊。35

乾 隆 帝 將 此 事 交 鄂 彌 達 處 理。 次 年， 鄂 彌
達 在 奏 中 分 析 澳 門 不 適 停 泊 西 洋 夷 船， 仍 表 示
在黃埔停泊較為合適：

紅毛法蘭西諸國之船在澳賃屋貿易，

與澳夷角口，彼此結仇，至今不解。……

該處海面甚窄，若多船同泊，則風起水湧，

不免衝擊之虞。查黃埔離省二十餘里，外

有虎門協左右兩營星羅控制，洋船必由橫

檔、南山二炮台出口，以達獅子外洋，其

大小虎門、鹿步、新造、四沙等要隘俱有

營汛兵船，把守嚴密。……應將張溥所請

照舊灣泊拉青角之處，無庸議。36

乾隆皇帝批准了鄂彌達的建議。自此以後，
有 關 外 國 商 船 停 泊 澳 門、 黃 埔、 虎 門 的 爭 議 銷
聲 匿 跡， 黃 埔 村 成 為 外 國 商 船 進 出 廣 州 的 固 定
停 泊 地。 也 就 是 說， 黃 埔 村 自 康 熙 五 十 年 之 後
直 至 鴉 片 戰 爭 後 開 放 五 口 通 商， 一 直 皆 是 外 國
船停泊處，“黃埔”二字頻見中外文獻。

三、外商請求仿澳門之例建屋

清 前 期 為 了 避 免 重 蹈 葡 人 租 居 澳 門 的 覆
轍， 防 止 外 國 商 人 長 期 駐 紮 黃 埔 村， 官 府 始 終
沒 有 給 外 國 人 在 黃 埔 建 造 房 屋 的 權 利， 除 大 班
等 可 入 廣 州 居 住 十 三 行 商 館 外，“ 其 餘 水 手 人

等 俱 在 船 上 等 候， 不 得 登 岸 行 走 ”， 還 多 次 申
令 洋 船 在 貿 易 完 成 後， 就 要 乘 信 風 返 航 回 國。
乾 隆 五 十 八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英 國 馬 嘎 爾 尼 使 團 請
求 在 黃 埔 建 造 房 屋， 遭 到 乾 隆 帝 拒 絕，“ 倘 該
貢 使 以 黃 埔 係 伊 國 夷 商 泊 船 之 所， 向 無 房 屋，
向 該 督 撫 稟 請 欲 仿 照 澳 門 之 例 建 蓋 房 屋、 砌 築
炮 台， 長 麟 等 即 當 詞 嚴 義 正， 面 加 駁 飭， 以 天
朝 法 度 向 有 定 制， 爾 所 請 於 定 制 不 協 不 便（ 此
亦 必 當 禁 者 ）。” 37 道 光 五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， 東
印 度 公 司 提 議 在 黃 埔 長 洲 島 建 一 間 醫 院， 也 遭
拒絕。 38

但 實 際 上， 黃 埔 村 除 了 中 國 海 關 及 其 駐 軍
等 各 種 機 構 建 築 外， 仍 有 一 些 由 中 國 人 臨 時 搭
建， 給 外 國 商 人 暫 存 貨 物 的 房 屋。 外 文 文 獻 將
這些房屋稱做“棧房”（Bangsal）。

外銷畫中能看到黃埔島南岸邊的一排

被稱為“棧房”的臨時小屋，每一間棧房

前面都飄揚着各自國家的國旗。早在 1729
年（雍正七年），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就向

“府衙”（廣州當局）請求離開，去黃埔

“建造供船隻使用的臨時棧房”。39

這 些“ 臨 時 棧 房 ” 是 由 竹 子 和 蘆 葦 杆 為 框
架， 用 稻 草 或 粗 布 鋪 蓋 做 成， 待 貿 易 結 束， 無
人居住時就會被推倒，等到需要時再重建。40 一
個堆疊島的租金價格大概在 ��� 美元。 41

這 些 棧 房 在 中 文 文 獻 稱 之 為“ 寮 ”。 乾 隆
二 十 四 年 為 協 助 黃 埔 掛 號 口 管 理 外 商， 官 府 從
別 處 調 撥 軍 隊 到 黃 埔 口，“ 該 處 雖 設 有 營 汛，
相 離 約 計 三 里， 而 泊 船 處 所 均 係 濱 海 浮 沙， 不
能 建 設 營 房。 向 例 於 夷 船 收 泊 到 彼 時， 酌 撥 廣
州 協 標 外 委 一 員， 帶 兵 十 二 名， 即 於 附 近 沙 坦
搭寮駐宿防守。42 從沙坦搭寮作營房看，黃埔村
的陸地都在不斷向水域延伸。

瑞 典 著 名 博 物 學 家 彼 得· 奧 斯 貝 克 在 乾 隆
十 五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以 隨 船 牧 師 的 身 份， 跟 隨
東 印 度 公 司 商 船“ 卡 爾 親 王 ” 號（Prince Car-
le）來到黃埔，他在描述棧房使用情況時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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棧房是我們在中國期間用來堆放多餘

的木頭、工具、瀝青，並用來飼養雞和狗

的地方。最先來的船能佔據最好的地盤，

每一艘船除了要付這塊地盤的租金，還要

在船一到時就付給買辦一筆錢，讓他們幫

忙用竹子和粗布建一座類似穀倉的庫房，

房裡有兩間屋子，給大副或者貨艙管理員

使用，他們要經常和一些水手視察建築物

的四周。43

可 見， 黃 埔 村 的 這 些 棧 房 主 要 用 來 為 外 商
臨 時 存 放 貨 物 和 修 理 船 隻 的 材 料， 還 可 用 來 畜
養 家 禽， 也 用 來 供 生 病 船 員 休 息 之 用。“ 所 有
這 些 國 家 的 遠 洋 船 隻， 都 停 泊 在 河 流 下 游 十 六
公 里 處 的 黃 埔 島。 …… 這 裡 還 有 許 多 竹 篷 和 席
子， 用 於 風 乾 船 帆 與 儲 放 補 給 品， 也 有 開 放 空
間供生病的水手修養及運動。” 44

外 國 商 人 在 黃 埔 一 般 都 居 住 在 船 上， 貨 物
則 存 放 在 陸 地 的 臨 時 棧 房， 這 與 十 三 行 地 區 三
層 樓 商 館 及 商 鋪 鱗 次 櫛 比 形 成 鮮 明 對 比。 十 三
行“ 東 西 寬 約 1,000 英 尺， 各 國 商 館 就 建 在 上
面。 每 個 前 來 貿 易 的 國 家， 最 初 各 以 一 所 大 房
子 作 為 居 停 貿 易 之 所， 由 此 形 成 商 館。 每 座 商
館 的 正 面 是 一 樣 的， 全 部 朝 南。 …… 每 座 商 館
都 包 括 許 多 相 連 的 房 屋， 一 間 接 一 間， 中 間 由
狹 窄 的 空 地 或 院 落 相 隔 開 來， 商 館 由 南 向 北 伸
延。前面的稱為一號，後面的稱為二號、三號，
以 此 類 推， 幾 乎 全 部 都 是 三 層 樓 的 房 子。 ……
以 上 一 共 有 十 三 座 商 館， 在 這 些 商 館 的 背 後，
是 一 條 長 而 狹 窄 的 重 要 街 道， 從 東 到 西 名 叫
十 三 行 街。” 45 十 三 行 不 僅 有 行 商 租 賃 給 外 商
的 商 館， 還 有 林 立 的 店 鋪、 薈 萃 的 商 號， 是 行
商 與 外 國 商 人 真 正 交 易 的 場 所， 也 是 行 商 與 國
內 其 他 外 地 商 人 交 易 的 場 所。 黃 埔 村 的 棧 房 與
十三行真正用於商業貿易的店鋪不同。

外 國 人 在 黃 埔 停 泊 期 間 的 吃 飯 問 題 主 要 由
買 辦 負 責， 也 可 食 用 自 己 帶 來 的 食 物 和 飼 養 的
牲 畜， 還 可 從 河 面 上 漂 泊 的 各 式 小 艇 中 購 買 村
民出售的蔬菜與食物，甚至也可上岸享受縫衣、
剃頭等商業服務。46 外國船員和水手在黃埔期間

還 參 與 各 種 娛 樂 活 動，“ 今 來 粵 之 夷， 七 日 禮
拜 一 次。 是 日， 船 上 水 手 工 人， 皆 停 工 作， 飲
酒、野游以為樂。”47 他們在禮拜日上岸買酒，
也可乘坐小艇到附近島嶼遊玩、用鳥槍打雀等。
雍 正 七 年， 東 印 度 公 司“ 為 了 避 免 中 國 人 和 西
方 水 手 之 間 發 生 爭 端， 請 予 拆 除 黃 埔 酒 坊 ”，
得到中國官府應允。 48

外 國 船 員 和 水 手 在 黃 埔 村 水 域 舉 行 遊 船、
船 賽 活 動。1828 年 10 月，“ 駐 廣 州 與 黃 埔 之
間 的 軍 官 報 告， 近 來 有 大 量 外 國 人， 經 常 在 下
午 四 時 至 七 時 之 間 乘 帆 船 或 划 船 遊 覽。 於 是 總
督 張 貼 佈 告， 禁 止 這 種 行 為 ”， 而 東 印 度 公 司
特選委員會也抱怨說，“總督關於遊河的諭令，
其 目 的 似 乎 要 取 消 呼 吸 新 鮮 空 氣 的 唯 一 機 會，
致 使 外 國 人 在 這 個 國 家 的 娛 樂， 只 准 在 極 其 有
限的範圍內。”49 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們對廣東官
府禁令不滿之情。

外 國 商 人 或 船 員 在 黃 埔 期 間 病 故， 往 往
是 就 地 掩 埋。 據 馬 禮 遜 記 載：“ 進 出 廣 州 港 的
外 國 船 員， 每 年 約 有 二 千 至 三 千 人； 每 年 總 有
一百多名外國海員死在廣州。”50 在十九世紀頭
幾 年， 每 一 次 對 華 貿 易 大 概 要 花 費 三 個 月 或 更
多時間，此時有超過一百艘外國船在黃埔停泊，
每 船 人 數 在 五 十 至 一 百 五 十 人。 大 量 船 員 每 年
都 在 附 近 島 嶼 療 養 休 息， 如 果 死 亡 則 大 多 埋 葬
在 黃 埔 港 口 附 近 的 小 山 上， 即 使 澳 門 新 教 墳 場
開 闢 之 後 亦 是 如 此。 與 葬 在 澳 門 相 比， 葬 在 黃
埔 附 近 的 價 格 更 低， 十 九 世 紀 三 十 年 代， 一 處
面 積 二 米 乘 一 米 位 於 長 洲 島 的 墓 地 不 超 過 十 二
元。 51

四、“夷舟蟻泊”對黃埔港的影響

乾隆二十二年（���� 年），清政府關閉閩、
浙、 江 三 海 關，“ 遍 諭 番 商， 嗣 後 口 岸 定 於 廣
東，不得再赴寧波”。52 黃埔村因此匯聚了大量
外國商船和商人，據統計，乾隆二十三年（����
年 ） 至 道 光 十 八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間， 共 有 �,���
艘 在 此 停 泊， 平 均 每 年 達 �� 艘 之 多。 53 這 些 外
國船隻以英、美、法三國最多，英國 �,��� 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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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國 �,��� 隻， 法 國 �� 隻。 可 見， 英 國 一 直 處
於 對 華 貿 易 的 霸 主 地 位， 美 國 在 乾 隆 四 十 九 年
首 航 廣 州， 後 來 居 上， 法 國 船 隻 不 多， 但 一 直
保持對華貿易的傳統。54 此外，歐洲還有荷蘭、
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瑞典、丹麥、比利時、奧地利、
意 大 利、 普 魯 士， 南 北 美 洲 有 墨 西 哥、 秘 魯、
智 利 等 國 來 華 貿 易。 這 些 國 家 來 華 貿 易 船 隻 也
為黃埔港的繁榮增添了更多的異國色彩。

這 些 外 國 商 船 從 世 界 各 地 運 來 貨 物， 再
從 黃 埔 村 裝 運 中 國 的 茶 葉 等 貨 物 到 世 界 各 地 出
售。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， 英 國 畫 家、 僑 居 澳 門 的
喬 治· 錢 納 利 說：“ 世 界 上 其 他 地 方 都 比 不 上
黃 埔， 在 那 裡 可 以 看 到（ 東 印 度 ） 公 司 的 所 有
船 隻 形 成 的 景 觀 …… 每 艘 船 都 整 齊 排 列， 期 待
茶葉的來臨。”55 美國商人亨特更認為：“世界
上 沒 有 哪 個 地 方， 比 公 司 船 隊 集 結 在 黃 埔 的 那
種 景 象 更 好 看 了。 各 船 的 進 口 貨 已 起 卸 完 畢，
每艘船排成優美的行列，等待裝運茶葉。” 56

這 些 停 泊 在 黃 埔 的 外 國 商 船， 每 船 人 數 少
則 數 十 人， 多 則 數 百 人， 廣 東 提 督 張 溥 在 上 奏
中說：“船抵粵，每年或八九隻、十餘隻不等，
每 船 裝 載 四 五 百 人， 人 各 有 鳥 槍 一 杆， 其 火 炮
多 至 三 十 餘 位。” 57���� 年， 美 國“ 中 國 皇 后
號 ” 船“ 首 航 廣 州 的 人 員 共 有 �� 人， 船 長 是
約 翰· 格 林， 管 貨 和 負 責 進 出 口 貨 物 和 處 理 商
務 的 大 班 是 山 茂 召， 二 班 是 蘭 德 爾， 還 有 副 船
長、 大 副、 二 副、 事 務 長、 文 書、 醫 生 和 三 十
多 名 普 通 水 手。 船 上 還 儲 備 了 五 個 多 月 的 淡 水
和 十 四 個 月 的 糧 食， 並 裝 備 了 十 門 九 磅 火 炮，
四門六磅加農炮及少量輕武器。”58 如果按照每
年有 �� 艘外國商船抵達黃埔，則每年有一二千
外國人在黃埔村生活過。乾隆十五年（���� 年）
十 月， 兩 廣 總 督 陳 大 受 上 奏 說：“ 粵 省 每 年 夏
秋 之 交， 夷 舶 雲 集， 每 船 商 梢 一 二 百 名 不 等，
俱 係 夷 人， 其 船 中 有 稱 為 大 班 者， 通 船 皆 受 其
約 束， 其 下 各 有 頭 目 管 轄 梢 水 人 等。 凡 夷 商 起
貨 到 行， 向 例 不 許 上 街 閒 遊， 如 遇 置 貨 探 友 必
須出門，則責成該船大班管束。”59 如果按一艘
外 國 商 船 船 員 多 達 百 人 甚 至 二 百 人 不 等， 如 此
則在黃埔村停留的外商人數超過 �,��� 以上。

外 國 船 隻 進 入 黃 埔 港， 均 由 引 水 人 或 買 辦
向 設 在 黃 埔 的 稅 館 報 關， 隨 後 海 關 官 員 前 去 丈
量 船 隻， 計 算 關 稅。 此 時， 外 國 船 隻 會 舉 行 放
炮 等 儀 式， 乾 隆 二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� 月 �� 日 一
艘 東 印 度 公 司 船 抵 達 黃 埔 的 堆 疊 島（Banksal l  
Is land） 對 岸。� 月 � 日， 船 長、 貨 物 經 管
員、 翻 譯 和 公 司 經 理 再 次 登 船， 等 候 官 吏 來 丈
量。“ 我 們 鳴 炮 九 響 向 他 致 敬。 他 帶 來 眾 多 隨
從， …… 大 官 吏 在 一 把 帶 上 船 放 在 甲 板 上 專 供
他 坐 的 椅 子 上。 小 官 吏 則 丈 量 船， 大 約 用 一 個
時 辰， 他 離 開 時 有 許 多 禮 儀， 彎 腰、 鞠 躬、 再
鳴炮。”60 這種用鳴炮迎送官員丈量的儀式，無
數 次 在 黃 埔 村 江 面 響 起。 外 國 商 船 的 船 長 和 大
班 赴 廣 州 城 內 居 住， 船 員 則 留 在 黃 埔，“（ 外
國 ） 船 隻 一 到 黃 埔， 船 長 和 大 班 就 會 盡 可 能 快
地乘坐小艇溯江而上，去十二英里以外的廣州，
船 員 水 手 則 留 在 黃 埔 油 漆 船 隻、 填 充 裂 縫 和 修
補帆具。”61 船員水手留居黃埔看管貨物，不得
登 岸 行 走， 時 間 短 則 數 個 星 期， 長 則 數 個 月，
既 給 黃 埔 村 民 帶 來 了 商 機， 也 給 黃 埔 村 社 會 治
安 帶 來 挑 戰。 乾 隆 二 十 四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《 防 範
外夷規條》記載：

查夷船進口之後，向係收泊黃埔地

方，每船夷梢多至百餘名或二百名不等。

伊等種類各別，性多強暴，約束稍疏，每

致生事行兇，而附近奸民蛋戶更或引誘酗

酒姦淫，私買貨物，走漏稅餉，在在均須

防範嚴密。62

所 謂 附 近“ 奸 民 蛋 戶 ” 引 誘 夷 人， 實 際
上 民 眾 私 下 與 夷 人 從 事“ 私 買 貨 物， 走 漏 稅
餉 ”， 也 就 是 私 下 從 事 商 業 活 動。 因 為 是 私 下
交 易， 有 時 難 免 雙 方 會 產 生 摩 擦 和 衝 突。 早 在
康 熙 五 十 五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廣 東 巡 撫 楊 琳 就 上 奏
說：“ 嚴 飭 地 方 文 武 曉 諭 各 番 客， 約 束 各 船 水
手、 跟 役 人 等 不 許 生 事， 並 嚴 飭 各 行 鋪 戶， 不
許 誑 騙 番 客， 致 生 事 端， 照 伊 回 帆 風 信 發 遣 歸
國。” �� 雍 正 三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兩 廣 總 督 孔 毓 珣
也 說： 在 黃 埔 地 方“ 委 官 彈 壓， 不 許 內 地 閒 雜
人 等 擅 入 夷 船 生 事， 並 嚴 飭 牙 行、 通 事 等 人 貿
易 貨 物， 公 平 交 易， 務 在 歲 內 乘 風 信， 盡 令 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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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歸 國。” �� 乾 隆 六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廣 東 巡 撫 王
安 國 上 奏：“ 飭 令 地 方 文 武 員 弁 嚴 加 約 束、 巡
查，毋許夷人稍有滋事。”�� 對地方官來說，因
為 有 黃 埔 村 民 的 引 誘 交 易， 因 而 管 理 和 約 束 停
泊 在 黃 埔 的 外 國 商 客 及 水 手 無 疑 是 一 件 麻 煩 的
事。

外 國 商 船 到 黃 埔 時， 有 時 會 將 未 造 冊 在 案
的 貨 物 私 下 與 村 民 交 易。 當 然， 附 近 村 民 也 會
主 動 私 下 與 外 國 商 人 交 易， 雍 正 十 三 年（����
年），廣東巡撫楊永斌在奏摺中說：

附近之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語者，於洋

船灣泊處所搭蓋篷竂，貨賣蔬菜食物，或

縫衣剃頭，因而串通夷人，每於夜深時將

私貨密藏寮內，便搭鄉艇，運至省城，或

往佛山，換貨漏稅。……有不法奸徒先與

洋商約定，預僱捕魚繒船及鹽埠引艇，夾

帶細軟貨物，或由焦門，或由崖門繞道出

口，在洋面等候，俟押送槳船回帆，即送

交夷船。……夷商置齊貨物，必僱西瓜扁

艇運赴黃埔下船，每有偷竊之弊。66

因 為 是 私 下 交 易 買 賣， 有 時 會 因 價 格 問 題
而 發 生 衝 突， 甚 至 釀 成 命 案。 道 光 元 年（����
年 ） 八 月， 美 國 商 船“ 急 庇 侖 號 ” 停 泊 黃 埔，
船 上 水 手 德 蘭 諾 瓦 向 在 河 面 販 賣 水 果 的 郭 梁 氏
購 買 香 蕉 和 柳 丁， 郭 梁 氏 用 英 語 要 求 水 手 添 加
錢。 雙 方 因 此 爭 吵 不 休， 德 蘭 諾 瓦 用 船 上 瓦 壇
擲中郭梁氏頭部，導致她落水身死。67 最後由兩
廣總督阮元親自出面處理，才平息事件。

除 了 上 述 在 乾 隆 元 年 發 生 外 國 船 員 上 岸 打
死 村 民 莫 倫 志 事 件 外， 乾 隆 十 五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
九 月 十 一 日 又 發 生 荷 蘭 船 員 自 相 傷 害 事 件， 上
引 陳 大 受 上 奏 敘 述 了 該 案 的 過 程 及 處 理 結 果，
“ 本 年 九 月 十 一 日， 有 荷 蘭 國 夷 人 大 班 咘 嚛 即
遣 頭 目 養 呅、 散 囒 二 人 往 喚， 詎 罕 㖕 不 遵， 當
經 該 頭 目 斥 喝， 罕 㖕 即 逞 野 性， 用 小 刀 將 頭 目
散 囒 手 臂 戮 傷， 隨 經 頭 目 養 呅 向 前 扭 阻， 乃 罕
㖕 用 小 刀 將 養 呅 肚 腹 戮 傷， 立 即 殞 命。” 事 件
發 生 後， 廣 東 官 府 派 文 武 官 員 前 往 黃 埔“ 監 視

彈 壓 ”， 並 和 該 船 大 班 在“ 黃 埔 地 方 夷 船 灣 泊
處 所， 傳 集 夷 眾， 請 出 該 國 王 命， 將 兇 犯 罕 㖕

循 照 夷 例， 用 鉛 墜 繫 在 兩 足， 將 繩 縛 項 懸 吊 該
船 中 桅 上， 曉 示 夷 眾 半 晌， 隨 砍 斷 吊 繩， 將 屍
沉 溺 水 中。” 68 乾 隆 十 九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， 黃 埔
又 發 生 一 起 英 法 水 手 人 命 案。 時 法 國 如 醫、 時
雷氏在岸邊棧房看管貨物，英國水手喳治波郎、
香 山 弟、 維 林 麽 吐 等 三 人 想 強 行 進 棧 房 玩 耍，
雙 方 發 生 爭 執， 繼 而 毆 打， 時 雷 氏 用 放 在 棧 房
內的鳥槍將喳治波郎打死。 69

黃 埔 村 水 域 不 僅 停 泊 大 量 外 國 船 隻， 而
且 也 有 中 國 船 隻 漂 泊 在 此 處 水 域， 雍 正 十 三 年
（���� 年 ） 廣 東 巡 撫 楊 永 斌 說：“ 夷 商 置 齊 貨
物，必僱西瓜扁艇運赴黃埔下船”。70 西瓜扁艇
還 被 納 入 了 黃 埔 掛 號 口 的 徵 稅 項 目，“ 駁 鬼 貨
扁艇，每只收銀二四分”。71 嘉慶、道光年間，
西 瓜 扁 艇 屢 遭 兵 差 留 難 勒 索， 船 民 苦 不 堪 言，
廣 東 總 督 鄧 廷 楨 在 黃 埔 掛 號 口 豎“ 關 於 不 准 勒
索 運 載 洋 人 貨 物 船 隻 ” 告 示 碑，“ 西 瓜 扁 船 隻
常 泊 省 河， 聽 候 輪 運 洋 行 餉 貨， 或 載 往 香 山、
澳門、南海、佛山、新會、江門、東莞、石龍，
過 付 客 店； 或 運 赴 番 禺、 黃 埔、 濠 墩、 獅 子 洋
面 等 處， 交 納 夷 船。” �� 除 西 瓜 扁 外， 還 有 許
多 形 形 色 色 的 船 隻， 每 當 外 國 商 船 臨 近 黃 埔，
船 長 會 僱 用 一 些 在 夜 間 掛 滿 燈 籠 的 本 地 舢 板 起
引 航 作 用。 73���� 年（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）， 英 國
大 使 馬 嘎 爾 尼 逗 留 廣 州 時 說： 英 國“ 雄 獅 號 ”
泊 於 黃 埔 港，“ 河 面 幾 乎 為 船 隻 和 各 種 舢 板 所
覆 蓋， 哪 怕 是 最 小 的 船 隻， 也 都 成 排 成 對 地 棲
息 在 那 兒。 靠 近 江 面 的 陸 地 平 整 開 闊， 在 十 或
十 二 里 遠 的 地 方 有 山 隆 起。 左 邊 是 黃 埔 村， 有
本 可 雪 爾（Bank Shal l， 即 外 國 人 居 住 並 收 藏
貨 物 的 臨 時 房 屋 ） 成 群 坐 落 之 地。 右 邊 往 下 些
有兩座小島，通常喚作法蘭西島和丹麥島。” ��

���� 年（ 嘉 慶 十 七 年 ）� 月 � 日， 英 國 人
詹 姆 斯· 華 生 在《 中 國 和 馬 德 拉 斯 航 行 記 》 中
對黃埔港記載：“英國船和美國船停泊在碼頭，
中 國 的 容 克 船、 運 茶 船 和 非 常 漂 亮 的 客 船 來 來
往往，數量比較多，幾乎佔滿了某些水域。” 75

英國人杜哥德·唐甯於 ���� 年（道光十六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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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為 商 船 的 駐 船 醫 務 官 來 到 黃 埔， 他 說 在 外 國
船 隻 拋 錨 以 前， 許 多 洗 濯 船（Wash-boats） 會
圍攏上來。這些洗濯船都是當地百姓的船，“長
�� 英 尺， 寬 度 與 長 度 成 一 定 比 例， 形 狀 就 如 我
們 砍 去 腳 後 跟 的 鞋 子。” 船 民 大 多 靠 外 國 船 隻
謀 生， 許 多 婦 女 專 門 為 船 上 的 水 手 和 士 官“ 打
工”，包括洗滌、縫補衣物等。 76

外 國 人 筆 下 的 黃 埔 港 泊 滿 了 中 外 大 小 船
舶， 透 露 出 這 一 水 域 濃 厚 的 商 業 氣 息。 中 國 文
人 對 黃 埔 村 洋 船 輻 輳 的 現 象 也 有 描 述， 乾 隆
二十九年（���� 年）翁方綱在《洋畫歌》中說：
“海波不揚海估駢，晴風聽泊黃埔船。”77 乾隆
五十三年（���� 年）四川舉人張問安到過廣州，
在《 亥 白 詩 草 》 說：“ 漁 門 東 去 渺 風 煙， 黃 埔
秋 深 又 隔 年。 倒 掛 梅 花 齊 上 市， 羊 城 八 月 到 洋
船。”78 道光年間高州府周肇墉詩曰：“航海連
檣原不絕，欣從鳳浦瞰無邊。” 79

黃 埔 因 外 商 雲 集， 商 業 化 氣 氛 較 濃 厚， 村
民 胡 藻 熾（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） 晚 年“ 嗜 茶 及 熟 煙，
每 晨 吸 煙， 則 命 進 安 烹 茶。 進 安 者， 余 父 收 養
僕 也。 茶 熟 必 呼 余 起 分 啖， 以 下 茶 物 若 雞 子、
牛 乳、 餅 糖、 肉 糖、 果 餅 餌 不 等。 隨 攜 趁 市 擇
時 蔬， 海 鮮 少 買。 夕 亦 如 之。 日 中 無 事， 輒 呼
余 及 二 弟 金 茂 嬉 繞 膝 前， 或 街 里 耍 玩， 率 以 為
常。”80 每晨“趁市擇時蔬”，“夕亦如之”，
反 映 黃 埔 村 每 日 從 早 至 晚 均 有 集 市。 乾 嘉 時 村
民 梁 國 繼“ 住 宅 前 石 路， 由 公 手 捐 砌。 往 時 路
狹 近 塘， 人 多 仦 苑， 公 復 填 塘 以 廣 之。 村 前 海
傍 街 後 田 邊 小 路， 迫 仄 難 行， 公 鑲 白 石 成 坦
衢。”81 街市與田地連為一體，突顯了黃埔亦村
亦 市 的 特 徵。 黃 埔 村 建 設 格 局 也 引 起 外 國 人 好
奇，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 日， 英 國 人 詹 姆 斯· 華 生 遊
覽 黃 埔 時 說，“ 我 們 在 這 裡 看 到 了 風 景 如 畫 的
鄉 村 景 色。 …… 美 麗 的 寶 塔 和 非 常 豪 華 的 官 員
府 邸， 錯 落 在 平 原 上 的 村 莊 和 叢 林 中。 視 野 所
及 每 個 地 方 都 是 經 過 仔 細 經 營 安 排 的， 甚 至 連
遠處山頂的佈置看起來都是精心設計過的。” 82

黃埔村的街、市延續至今的尚有匯源街、庸街、
東 市（ 今 黃 埔 村 直 街 ）、 西 市（ 今 石 基 村 的 海
傍街）等名稱，印證其濱海城鎮特色。 83

一 口 通 商 時 期， 黃 埔 村 居 民 多 以 外 貿 服
務 為 主， 村 裡 商 鋪 林 立， 盈 街 滿 肆， 美 國 人 威
廉·C· 亨 特 描 述 黃 埔 是“ 一 個 住 着 好 幾 千 人
的 市 鎮， 他 們 差 不 多 都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與 外 國
船 運 有 關， 充 當 買 辦、 裝 卸 工、 鐵 匠 等。” 84

清 政 府 規 定 外 國 商 船，“ 每 船 必 需 粵 省 買 辦 一
名”。 85“買辦是日常供應船上及商館日用品伙
食 之 人， 熟 知 歐 洲 人 習 俗， 亦 可 算 作 歐 洲 人 之
朋友。”�� 馬禮遜在《中國商業指南》中記載：
“ 買 辦 為 廣 州 外 國 商 人 的 家 務 管 事， 也 是 泊 在
黃 埔 的 外 商 船 隻 上 的 管 事， 他 們 在 這 兩 個 場 合
的 職 務 是 一 樣 的。 船 上 的 買 辦 要 供 應 膳 食， 僱
碼 頭 伕 和 苦 力， 為 船 主 和 船 員 採 購 所 需 物 品 以
及做其他類似的工作。”87 這些碼頭夫和苦力人
員應該有許多來自黃埔村。

通 過 這 些 外 國 商 人、 使 者、 畫 家 以 及 中 國
士 人 的 描 繪， 黃 埔 村 的 海 洋 貿 易 盛 況 清 晰 地 展
現 在 了 人 們 的 眼 前， 讓 人 能 充 分 感 受 到 黃 埔 村
作為國際海洋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。梁松年說：
“ 予 鄉 凰 洲， 地 瀕 大 河， 四 方 輻 輳， 不 減 羊 城
都會。” 88

結語

本 文 的 分 析 表 明， 黃 埔 村 自 宋 代 形 成 村 落
後， 因 為 扶 胥 港 的 淤 積， 遂 成 為 船 舶 碇 泊 的 外
港。 明 嘉 靖 以 後， 由 於 葡 萄 牙 租 居 澳 門， 定 期
出 入 廣 州 參 加 商 品 交 易， 黃 埔 村 所 在 的 海 域 引
起 官 府 的 重 視， 王 朝 在 此 設 立 巡 檢 司 及 其 軍 事
防 禦 據 點。 清 初 禁 海、 遷 海 期 間， 黃 埔 所 在 的
水 域 因“ 兩 藩 ” 從 事 海 洋 貿 易 而 較 為 熱 鬧。 康
熙 二 十 二 年 開 海 貿 易， 設 立 四 海 關， 黃 埔 村 成
為 粵 海 關 下 轄 的 重 要 掛 號 口， 圍 繞 口 岸 管 理，
官 府 在 黃 埔 建 立 了 稅 館、 夷 務 所、 買 辦 館、 永
靖營和田總汛等機構。康熙二十五年（���� 年）
鑑 於 澳 門 議 事 會 不 同 意 外 國 商 船 停 泊 澳 門 的 申
明， 粵 海 關 奏 准 將 外 國 商 船 移 泊 黃 埔。 從 此 至
康 熙 五 十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， 外 國 商 船 還 曾 移 至 虎
門 掛 號 口 停 泊。 康 熙 五 十 年 後 又 移 回 黃 埔， 並
一 直 保 持 到 鴉 片 戰 爭 爆 發。 期 間， 朝 野 曾 發 生
過 澳 門、 黃 埔 和 虎 門 等 口 岸 停 泊 外 國 商 船 的 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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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， 但 並 未 改 變 黃 埔 港 停 泊 處 的 地 位。 外 商 停
泊 黃 埔 期 間， 曾 欲 仿 照 澳 門 建 屋， 遭 到 中 方 拒
絕。 但 村 民 卻 建 立 了 一 些 簡 易 棧 房， 供 外 商 堆
放 貨 物 或 作 他 用。 由 於 外 國 商 船 的 雲 集， 黃 埔
村 社 會 經 濟 呈 現 出 濃 厚 的 商 業 氣 息， 港 口 發 展
亦村亦市的特色很明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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